
 — 1 — 

 

 

 

山东省财政厅文件 
 

 

鲁财采〔2017〕69号 

 

 

关于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规则 
有关问题解释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，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，

省直各部门、单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〘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抽取规则〙（鲁财采〔2017〕64

号，以下简称〘规则〙)已于近日印发。为促进评审专家抽取活

动规范高效开展，现就重点问题解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对应专业。选聘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，应当以服务项

目评审为目标，专业对应则是实现优良评审结果的必要条件之

一。评审专家选聘中已要求申请人按照其专业技术职称、工作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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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与市场经验等条件选择相应评审专业。因此，采购人、采购代

理机构也应当根据采购内容和品目，在专家库中选择对应的评审

专业进行随机抽取，确保评审专家专业技能和项目评审需求相适

应。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的，也应当参照专业对应的要求进行选择。 

二、关于抽取区域。为确保采购项目具有充足的评审专家资

源，结合评审效率和组织成本，〘规则〙根据采购预算金额明确

了不同的最小抽取区域。在实际抽取工作中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

机构可根据项目需要，在相应数量区域或更广的区域范围内抽

取，可以不包含采购人所在市。 

三、关于抽取时间。鉴于目前评审专家随机抽取信息已采取

技术保密措施，结合当前交通发展水平，为确保随机抽取的评审

专家有充足时间前往评审现场，〘规则〙明确了最迟抽取时间，

确保切实落实随机抽取及抽取区域要求。 

四、关于项目编号与命名。为夯实管理基础、规范信息公开

和数据统计、避免误解，对需要在系统中手工立项的采购项目，

提出了命名要求，其项目编号也由系统根据全省统一规则自动生

成，不再由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随意命名或编号。 

五、关于抽取省外评审专家。需要抽取省外评审专家的，将

按照财政部统一规定进行，在省评审专家库与国家评审专家库实

现系统对接之前，由采购人向其本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，逐级上

报后抽取。 

六、关于抽取顺序。随机抽取是确保公平公正的基础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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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励优秀是提升评审效果的必要措施，两者相辅相成。结合抽取

工作条件基础，〘规则〙明确了先在符合条件评价优秀的专家中

随机抽取，如人数不足，再在符合条件评价合格的专家中抽取的

顺序。鉴于评审专家的评价考核档次由系统根据其职责履行记录

及评价考核情况按照相关规定综合判定，为方便抽取，减少操作

习惯变化，先优秀后合格的顺序也由系统自动实现，无须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判断、选择。 

七、关于补充抽取。鉴于评审专家不足而进行补充抽取时常

常需要调整评审专业或抽取区域，因此补充抽取工作仍由采购

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登录系统，根据系统通知手动发起后由系统自

动进行补充抽取。 

八、关于自行选择。对〘规则〙第二十条中所列的自行选择

评审专家情形，无论何种采购方式，在评审前必须报请采购人主

管预算单位同意，并做好记录。 

九、关于合并抽取。鉴于当前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多项

目、标包合并抽取评审专家时，对合并范围理解不一，为兼顾采

购效率和采购效果，〘规则〙明确了多项目、标包合并抽取的适

用范围，即采购内容相同或者相近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不得

将采购内容差距较大、相应评审专业跨度较大的项目、标包合并

使用同一批评审专家。 

十、关于回避人员范围。回避是确保公平公正的重要机制。

为提高评审活动组织效率，系统在自动抽取时可根据设定自动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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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对可预知的应回避评审专家的回避。为避免抽取范围的不必要

缩小，〘规则〙明确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不得无故扩大回避范

围，更不能将其作为排斥特定评审专家的手段。 

十一、关于错误纠正。为提高效率、促进规范，保证组织活

动全程留痕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录入项目信息有误时，如不

影响采购组织过程的合法性和采购结果，可经采购人本级财政部

门核实情况后依法依规准予更正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加

强内部管理，减少工作失误，提高组织水平。 

十二、关于评审专家推荐入库。根据〘财政部关于印发〖政

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〗的通知〙（财库〔2016〕198号）和〘山

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〖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实施办法〗

的通知〙（鲁财采〔2017〕27 号）有关规定，在抽取前预计专家

库中相关专业评审专家数量不能保证随机抽取需要的，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在抽取评审专家前，按照评审专家基本条件，

选择推荐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人员，经省财政厅审核，选聘入库，

与评审专家库中原有该专业的评审专家一起参与随机抽取，推荐

数量不再限制于原所需评审专家数量 3倍以上的规定，使用范围

也不再仅限于该项目。 

十三、关于评审专家参加评审频率。为保护评审专家，降低

倾向性评审风险，吸纳第三方意见建议，对一定时间段内评审专

家参加项目评审的次数进行限定，其参加次数由系统自动记录计

算，无需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查询统计。同时，为确保项目评



 — 5 — 

审需要，此项措施仅限用于随机抽取方式，不含自行选择参加评

审的情形，自行选择参加评审的次数也不计入限定次数。系统中

的选择性确认属于自行选择评审专家。 

十四、关于排除范围。为提高系统自动抽取效率，落实相关

规定，〘规则〙对不得或不宜参与随机抽取的情形进行了集中列

示。其中包括抽取前 30 日内已参加 6 次评审活动的或被约谈 1

次及以上的情形，该时间条件为滚动计算，由系统自动统计实现。 

十五、关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的服务范围。根据〘财政部

关于印发〖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〗的通知〙（财库〔2016〕

198 号）和〘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〖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

管理实施办法〗的通知〙（鲁财采〔2017〕27 号）有关规定，鉴

于政府采购规模不断增长与评审专家资源有限的现状，政府采购

评审专家库仅服务于政府采购项目，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不得

擅自为非政府采购项目抽取评审专家，采购人本级财政部门批准

的除外。 

十六、关于约谈记录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在系统中如实记录对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的约谈情况，包括约谈对象、时间、原因、

所涉及的项目、约谈结果及约谈对象态度等。 

执行中如有其他问题，请及时函告反馈。 

 

  山东省财政厅 

  2017年 11月 3日 



 — 6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: 主动公开 

抄送：财政部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6 日印发  




